
土 地 使 用 同 意 書

本人（土地共同持份人）               ，同意無償將新

竹市 　　　區 　　　段

地號土地提供申請人             申請簡易水土保持計畫並依

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。

此　　致

新竹市政府

土地所有權人：    (請親筆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

申 請 人：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請親筆簽名)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